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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注册的企业，近
三年内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或通过5年以上的独占许可方式，对其主要产品（服务
）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二）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三）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
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30%以上，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10%以上；   （四
）企业为获得科学技术（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
技术、产品（服务）而持续进行了研究开发活动，且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
额的比例符合如下要求：   1.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6%；   2.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至20,000万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4%；   3.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0,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3%。 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
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企业注册成立时间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计
算；   （五）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60%以上；   （六）企业研究开发组织管
理水平、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自主知识产权数量、销售与总资产成长性等指标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管理工作指引》（另行制定）的要求。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程序如下：   （一）企业自我评价及申请 
  企业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对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条件，进行自我评价。认为符合
认定条件的，企业可向认定机构提出认定申请。   （二）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1.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   2.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3. 知识产权证书（独
占许可合同）、生产批文，新产品或新技术证明（查新）材料、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省级以上科技计划
立项证明，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4.
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以及研发人员占企业职工的比例说明；   5. 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
近三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情况表（实际年限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并附研究开发活动说明
材料；   6. 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表（含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
金流量表，实际年限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以及技术性收入的情况表。   （三）合规性审查   
认定机构应建立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评审专家库；依据企业的申请材料，抽取专家库内专家对申报企业进
行审查，提出认定意见。   （四）认定、公示与备案   认定机构对企业进行认定。经认定的高新技术
企业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上公示15个工作日，没有异议的，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上公告认定结果，并向企业颁发统一印制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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